中投·新湖·矿业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推介书
风险提示

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财产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信托公司依据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信托公司因违背资金信托合同、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信托公司以固有财产赔偿；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
本信托计划发行将遵循“金额优先、时间优先、额满即止”的原则，其中，单笔认购金额不超过300万元的自然人委托人签署的资金信托合同份数不超过50份。
信托计划概况
1、信托计划名称：中投·新湖·矿业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受托人：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信托规模：人民币16,000万元，其中优先受益权13,000万元。
4、信托期限：预计为24个月。信托计划存续满一年之后，若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提前收购全部优先受益权的，信托计划可提前终止。
5、信托资金运用：将13,000万元信托计划资金用于向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其持有的丰宁承龙矿业有限公司80%股权；同时，将3,000万元信托计划资金用于向丰宁承龙矿业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
6、预期收益：A类优先受益人预期收益率为9%/年，B类优先受益人预期收益率为8.5%/年。
7、单笔认购金额：不低于100万元（并须为10万元的整数倍）。
8、受益人：本信托计划项下受益人分为优先受益人和一般受益人，其中一般受益人由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第三方担任。
优先受益人包括A类和B类，其中，享有信托单位份额为300万份以上（含）的受益人为A类，享有信托单位份额为300万份以下的受益人为B类。
9、优先受益人的退出：本信托计划项下全体优先受益人，均不可撤销地授权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代表全体优先受益人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优先受益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本信托计划项下全部优先受益权，在本信托计划预计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时，按确定价格转让与对方。
本信托计划存续满一年之后，受托人将以收回的优先受益权转让价款为限，对全体优先受益人按不高于预期收益率进行期间分配。
10、推介期限：2009年11月30日－2009年12月18日
信用增强措施

1、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担任本信托计划项下优先受益权的受让义务人。

2、受托人以原始账面价格直接收购并持有丰宁承龙矿业有限公司80%股权。

3、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浙江新兰得置业有限公司27%股权（评估价值约为2.6亿元）为其履行支付全部优先受益权转让价款义务提供质押担保。
4、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为丰宁承龙矿业有限公司偿还贷款本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优先受益权受让义务人－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中文名称：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湖中宝

股票代码：600208

法定代表人：邹丽华

注册资本：3,384,402,426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中山路禾兴路口
该公司于2006年11月向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12亿股股票，用以收购其拥有的房地产资产和业务，进而转型成为国内A股市场的一线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目前公司旗下拥有20余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同时开发经营30多个房地产项目，开发业务分布在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山东、辽宁、天津的20余个城市，开发面积达1,000万平方米以上。
截至2009年9月30日，依据合并口径，公司资产总额为2,098,567万元，负债总额为1,454,70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94,049万元，2009年1－9月已实现营业收入为379,283万元，净利润为67,369万元。
标的企业－丰宁承龙矿业有限公司
丰宁承龙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3月，目前实收资本为1,200万元，注册地址为丰宁满族自治县波罗诺镇官梁村，经营范围为矿产资源勘查（金、银、钼）、矿产品购销等。

该公司持有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波罗诺好村沟金、银、钼矿详查探矿权，探矿权证号为T13420080202001908，勘查面积12.45平方公里。探矿权有效期为2008年9月9日至2010年9月15日。根据浙江之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08年9月22日出具的编号为浙之矿评字〔2008〕133号《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波罗诺好村沟金、银、钼矿详查探矿权评估报告书》，确定该详查探矿权于评估基准日2008年8月31日的评估价值为17,840.91万元。
依据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大队2007年11月22日出具的《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波罗诺好村沟金银多金属矿普查地质工作总结》，勘查区已圈定金、银、钼矿体11条。2008年，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大队重点对其中I 号钼矿脉实施详查地质工作，提交了《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波罗诺好村沟金、银、钼矿碾子沟采区详查地质报告》（初稿）和《Ⅰ号矿脉勘查地质简报》。估算I号钼矿脉（332+333）矿石量135.98万吨，Mo金属量6,277.09吨。
2008年10月，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该公司960万股股权，占注册资本的80%，交易价款为1.3亿元。

截至2009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658.8万元，净资产为57.68万元，本年度无营业收入。公司目前仍处于资源勘探期，尚未开展大规模生产经营活动。
质物－浙江新兰得置业有限公司27%股权
依据浙江浩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以2009年9月30日为基准日，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新兰得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开市场价值为96,092万元，其中27%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25,945万元。
浙江新兰得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兰得置业”）成立于2006年6月，注册资本20,408万元，由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住所地为杭州余杭区仓前镇高桥村，法定代表人林俊波，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新兰得置业是为开发“新湖·果岭”项目而组建的项目公司。

“新湖·果岭”项目地处余杭区仓前镇宋家山村，位于杭州城西文一西路与东西大道交叉口南侧，紧邻国家城市外围湿地型生态资源－西溪湿地等自然景观及仓前高教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区，地块以丘陵地和山地为主，自然植被茂密，环境资源较佳，同时交通便利，周边配套齐全，具有较大的价值空间。

“新湖·果岭”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433,115平方米，容积率1.20，建筑密度不大于30%，预计总投资15.7亿元，销售收入23亿元。项目分四期开发，2007年11月底动工兴建，预计2013年项目全部完成。
“新湖·果岭”项目一期A区已于2009年1月取得预售许可证，2009年4月开盘，可售房源已经销售完毕。预计2010年底交付使用。该区块目前已经完成土建主体工程，安装工程和园林景观等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截至2009年9月30日，新兰得置业总资产为60,176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8,091万元，已实现预收账款为15,055万元。
受托人－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亿元。公司前身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79年，是全国最早经营信托投资业务的公司之一，也是浙江省首家获准重新登记的信托投资公司。公司一贯坚持“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的经营理念，以稳健的经营业绩在投资者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社会信誉。

公司自2002年5月8日重新登记以来，共发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50余个。截止目前，所有已结束的信托计划均按期向投资者进行了交付，按时交付率达到100%，全部实现或超额实现信托计划预期收益率。所有存续的信托计划运行正常。公司通过上述经营业绩，在投资者心目中树立了以稳健经营、信誉可靠为主要特色的品牌形象，并积累了一批忠实的客户资源。

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76,346万元，总负债4,822万元，净资产71,524万元，资产负债率6.31%。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足额提取了各项损失准备，资产质量优良。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要求，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有效的内控机制和合规管理机制，组建了结构合理、专业尽职的高管团队，储备了充足的专业人才队伍。公司将秉承“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宗旨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的经营理念，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专业金融服务和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金融产品。
咨询电话：0571－85069025、85069326（客户服务中心）

0571－85069021、87006183（投资银行部）
公司网站：www.zttrust.com.cn
声明：
本推介书关于相关交易主体的财务数据来源于其财务报表。

本推介书仅为信托计划的简单提要，不作为任何法律文件，亦不构成任何承诺，具体内容以信托计划说明书和资金信托合同为准。投资者在加入本信托计划前应仔细阅读信托计划说明书和资金信托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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